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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節數一覽表 

 

資源班/巡輔班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節數一覽表 

 

部定領域 
科目名稱 

年級/ 

組別 
排課方式 節

數 
學生名單 人

數 
教師 

國文 

九/A 
抽離 外加

入班 
2 

馮○聖、林○竑、陳○秀 

傅○嘉、陳○輔 
5 黃煒婷 

八/A 
抽離 外加

入班 
2 邱○瑜、陳○丞、郭○瑄 3 黃煒婷 

八/B 
抽離 外加

入班 
2 謝○碩、曾○喆、林○希 3 黃煒婷 

七/A 
抽離 外加

入班 
2 

吳○辰、劉○宏、鍾○恩 

鍾○宇、楊○昇、李○丞 
6 代理教師 

七/B 
抽離 外加

入班 
2 

李○祐、葉○瑞、陳○安 

張○瑨、莊○翔 
5 代理教師 

數學 

九/A 
抽離 外加

入班 
4 

馮○聖、蔡○伶、林○竑 

陳○秀、傅○嘉、陳○輔、

劉○桓 

7 代理教師 

八/A 
抽離 外加

入班 
4 邱○瑜、郭○瑄、陳○丞 3 黃煒婷 

八/B 
抽離 外加

入班 
4 謝○碩、曾○喆、林○希 3 黃煒婷 

七/A 
抽離 外加

入班 
4 

吳○辰、劉○宏、鍾○恩 

鍾○宇、楊○昇、李○丞 
6 代理教師 

七/B 
抽離 外加

入班 
4 

李○祐、葉○瑞、陳○安 

張○瑨、莊○翔 
5 代理教師 

特需領域 

科目名稱 

年級/ 

組別 
排課方式 節

數 
學生名單 人

數 
教師 

社會技巧 
社會技巧

A 

■獨立  合併 

融入     領域 1 陳○秀、陳○輔、劉○桓 3 黃煒婷 

社會技巧 
社會技巧 

B 

■獨立  合併 

融入     領域 1 邱○瑜、曾○喆、謝○碩 3 黃煒婷 

社會技巧 
社會技巧 

C 

■獨立  合併 

融入     領域 1 莊○翔、張○瑨、楊○昇 3 黃煒婷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日期 114.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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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刪。 

2. 為因應特殊類型教育學生之個別需要，應提供支持性輔助、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及實施課程調整。(總

綱 P.31) 

3. 特需課程科目包括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溝通訓練、點字、定向行動、輔

助科技應用、功能性動作訓練、創造力、領導才能、情意發展、獨立研究等科目。請各校依據本

學年特需開設科目自行填入上列表格。 

4. 特需領域排課方式若為融入部定領域者，節數請填寫 0 節。 

5. 排課方式依屏東縣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分散式資源班實施要點、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

異資源班實施要點、屏東縣身心障礙巡迴輔導實施要點之規定。 

6. 教師授課節數請依據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教師授課節數規定 

  班級類別 

教育階段 

  分散式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特教組長資優組長 

  導師   專任    專任 

國小  十八節  十八節   十八節 
依照屏東縣國民小學教師及兼行政職務教師每週授課

節數訂定實施要點辦理 

國中  十四節  十六節   十六節 
依照屏東縣國民中學教師及兼行政職務教師每週授課

節數訂定實施要點辦理 

高中   十六節 
依照屏東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實施要

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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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式特教班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節數一覽表 

 

教育階段 

階段 

年級 

領域科目 

國民中學 

第四學習階段 

七 八 九 本校集中式特教班 

部
定
課
程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語文 

國語文 5  

本土語文 

臺灣手語 
(1) 

 

英語文 3  

數學 4  

社會 3  

自然科學 3  

藝術 3  

綜合活動 3  

科技 2  

健康與體育 3  

部定課程總節數 30 節  

校
訂
課
程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校訂課程總節數 3-5 節  

統整性主題/專題/ 

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 

技藝課程 
 

 

彈性學習課程  
 

其他類課程  
 

每週課綱規定學習總節數 33-35 節  

節數調整說明：(備註 2)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日期 114.06.05 

 

備註: 

1. 為因應特殊類型教育學生之個別需要，應提供支持性輔助、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及實施課程調整。(總綱 P.31) 

2. 依據特殊教育法、國民體育法、藝術教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生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類型班

級學生之部定及校訂課程均得彈性調整(包括學習節數/學生數配置比例與學習內容)，並得於校訂課程開設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惟不應減少學習總節數。特殊教育班課程規畫需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送學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審議。(總綱 P.36) 

3. 節數一覽表內藍色數字為課綱規定之節數，各校請依據實際課程規劃填入實際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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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實施計畫 

■資源班/巡輔班免填寫但仍需上傳本表件 

 

集中式特教班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實施規劃 

內容 相關規定說明 集中式特教班辦理方式 

家庭教育課程 

1.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 4

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

動 

2.國小 6節課 

配合學校活動共同參與 

融入        領域課程 

融入彈性學習         領域課程  

運用早自修或其他彈性課程時間進行 

性別平等教育 

1.每學期除將性別平等教育融

入課程外，應實施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 

2.國小 6節課 

配合學校活動共同參與 

融入        領域課程 

融入彈性學習         領域課程  

運用早自修或其他彈性課程時間進行 

家庭暴力防治

課程 

1.每學年應有4小時以上之家庭

暴力防治課程 

2.國小 6節課 

配合學校活動共同參與 

融入        領域課程 

融入彈性學習         領域課程  

運用早自修或其他彈性課程時間進行 

性侵害犯罪防

治課程 

1.每學年應至少有4小時以上之

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 

2.國小 6節課 

配合學校活動共同參與 

融入        領域課程 

融入彈性學習         領域課程  

運用早自修或其他彈性課程時間進行 

環境教育 

1.每學年應進行環境教育教學

至少 4小時 

2.國小 6節課 

配合學校活動共同參與 

融入        領域課程 

融入彈性學習         領域課程  

運用早自修或其他彈性課程時間進行 

 

備註： 

1.集中式特教班配合各議題規定時數辦理，可採用下列方式進行： 

(1)配合學校活動一起共同參與。 

(2)融入領域學習或彈性學習課程進行。 

(3)運用早自習或其他彈性課程時間進行。 

2.若有融入領域課程(含彈性學習)，須在該領域課程之教學進度表呈現教學內容。 

 


